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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換 廉 政 公 署 執 行 處  
無 線 電 通 訊 系 統  

補 充 資 料  

 

 
目 的  

 

現 應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所 提 出 的 要 求 ， 就 建 議 更

換 廉 政 公 署 執 行 處 現 有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系 統，提 供 所 要 求 的

補 充 資 料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 廉 政 公 署 於 2 0 14 年 3 月 18 日 在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會

議 中 提 交 了 一 份 討 論 文 件 (文 件 編 號 CB(2)1031/13-14(09) )， 闡

述 了 廉 政 公 署 建 議 以 一 套 新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系 統 ( 建 議 系 統 )

更 換 執 行 處 現 有 無 線 電 通 訊 系 統 ， 並 尋 求 委 員 的 支 持 。  

 

3 .  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原 則 上 支 持 廉 政 公 署 的 建

議，同 時 亦 要 求 廉 政 公 署 於 建 議 提 交 財 務 委 員 會 前，補 充

以 下 資 料 ：  

 

( a )  建 議 系 統 將 採 用 的 加 密 技 術 ；  



 

( b )  建 議 系 統 與 民 用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系 統 會 否 互 相 干

擾 ；   

( c )  建 議 系 統 使 用 的 轉 發 站 將 會 興 建 在 政 府 還 是 私 人

用 地 上 ; 及  

( d )  現 有 系 統 的 轉 發 站 將 會 如 何 棄 置 。  

 

 

補充資料 

 

4.  建 議 系 統 中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將 使 用 《 高 階 加 密 標 準 》 

(AES) 算 法 進 行 加 密 。 AE S 已 被 全 球 廣 泛 應 用 為 官 方 及 政

府 指 定 的 加 密 標 準，用 以 加 密 各 式 的 電 子 數 據 及 無 線 電 傳

輸 ， 從 而 確 保 政 府 資 料 得 以 保 密 。 此 外 ， 建 議 系 統 將 採 納

最 新 的 認 證 技 術，只 有 已 登 記 的 無 線 電 設 備 在 獲 授 權 後 ，

方 可 使 用 建 議 系 統 。 有 了 AE S及 認 證 的 雙 重 算 法 ， 建 議 系

統 的 安 全 及 保 安 性 能 將 得 以 大 幅 提 升 。  

 

5 .   建 議 系 統 將 採 用 只 分 配 給 政 府 專 用 的 頻 段 ， 並 不 會

對 使 用 不 同 頻 率 的 其 他 民 用 無 線 電 通 訊 構 成 干 擾。此 外 ，

這 些 使 用 政 府 專 用 頻 段 的 無 線 電 設 備，民 間 使 用 者 並 不 能

在 商 業 市 場 上 購 買 得 到。故 此，建 議 系 統 將 不 容 易 受 到 非

法 無 線 電 使 用 者 的 干 擾 。  

 

6 .   建 議 系 統 中 的 6 0個 轉 發 站 ， 將 會 全 數 設 置 於 政 府 用

地 或 政 府 建 築 物 上 。 另 外 ， 當 建 議 系 統 啟 用 後 ， 現 有 系 統

的 2 1個 轉 發 站 ， 將 會 依 據《 政 府 物 料 供 應 及 採 購 規 例 》進

行 棄 置 ﹔ 而 有 關 的 保 密 廢 棄 資 料 ， 將 會 依 據 《 保 安 規 例 》



進 行 銷 毀 。  

 

 
廉 政 公 署  

2 0 1 4 年 5 月  


